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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南  市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變更學甲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變更都市計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26條 

變更都市計畫 

機 關 
臺南市政府 

本案公開展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告徵求
意 見 

自民國101年8月21日起公告徵求意見30天，刊登於101年

8月21日民眾日報第9版。 

公開展覽 
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4年9月30日起30天，刊登於中華

日報104年9月30日、10月1日及10月2日，計3天 

公開展覽
說 明 會 

民國104年10月21日上午10時整假學甲區公所3F會議室

舉行 

人民團體對本 

案之反映意見 
詳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本案之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本案提交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 

會 審 核 結 果 

市  級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105年11月10日第55次會、106年8
月28日第63次會及106年12月26日第67次會議審議通過。 

部    級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11年2月22日第1006次會議審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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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再公開展覽辦理緣起 

「變更學甲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係於民國 104 年 9 月

30 日辦理公開展覽 30 天，後於 105 年 11 月 10 日、106 年 8 月 28 日及

106 年 12 月 26 日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55 次會、第 63 次會及第 67

次會議審議通過後逕送內政部審議，並於民國 111 年 2 月 22 日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第 1006 次大會審議通過，依會議決議：「本案除下列各點

外，其餘准照本會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如附錄）及臺南市政府 111 

年 1 月 17 日府都規字第 1110110671 號函送修正計畫內容通過，並退

請該府依照修正計畫書、圖後，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其中依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第十二點「本案如經本會審決通過後，變更內容超出原

公開展覽內容者，請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

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

免再提會審議；否則再提會討論。」(詳附件一)，故依上述決議，本案再

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以資周延。 

另依據 105 年 11 月 10 日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55 次會議紀錄

(詳附件二)配合人民陳情意見(編號 1-28)新增 1 案變更案，併於本次再辦

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辦理。 

貳、法令依據及再公開展覽書圖依據 

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第 46、47 條規定辦理本次通盤檢討作業；再公開展覽書圖係依 111 年 2

月 22 日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06 次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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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再公開展覽變更案件 

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06 次會議決議內容，變更內容超出原

公開展覽範圍部分包括：公展編號第 2、3、4、5、6、7、8、9、10、11、

12、13、14案內容修正，並新增 2案變更案，本次針對上述變更案件共計 

15案辦理再公開展覽作業。(詳表 1 及圖 1) 

 

圖1 再公開展覽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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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再公開展覽變更內容明細表 

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2 2 2 計畫目標年 民國 94 年 民國 125 年 

配合全國國土計畫

年期調整為民國 

125年。 

 

3 3 3 計畫總面積 585.5974 公頃 587.3513 公頃 

配合9-4案變更部分

非都市土地為道路

用地及乙種工業

區，調整計畫總面

積。 

 

4 4 4 計畫人口 30,000 人 16,000 人 

依照國土計畫之人

口分派及計畫區內

人口成長情形，酌

予調降計畫人口為

16,000人。 

 

5-1 5-1 5 

未完成附帶

條件地區(公

兒 2) 

住宅區 

(附) 

（1.3057） 

附帶條件： 

公園用地變更

為住宅區，應

另行擬訂細部

計畫，並俟細

部計畫完成後

法定程序發佈

實施後始得發

照建築，但應

以市地重劃方

式取得公共設

施用地。 

住宅區 

（附） 

（1.1511） 

1.原住宅區（附）係

於民國 80 年 3 月

2 日發布實施之

「變更擴大學甲

都市計畫(第一期

公共設施保留地

專案通盤檢討 ) 

案」 ，由公園用

地 變 更 為 住 宅

區，迄今尚未依

附帶條件規定完

成開發。 

2.運動公園原係劃

設 為 體 育 場 用

地，於民國 88 年

辦理第二次通盤

檢討時，變更名

稱為運動公園，

惟劃設迄今仍未

徵收開闢。本次

檢討調降計畫人

口為 16,000 人，

經檢討尚無運動

公園用地需求。 

3.為促進土地開發

1.應依平

均地權

條例相

關 規

定，先

行擬具

市地重

劃計畫

書，送

經市地

重劃主

管機關

審核通

過後，

再檢具

變更主

要計畫

書、圖

報由內

政部逕

予核定

後 實

施。 

2.如無法

於內政

公（兒）用地 

（附） 

「公兒二」 

（0.0422） 

道路用地 

（附） 

（0.1124） 

5-2 5-2 5 

未完成附帶

條件地區(公

兒 1-2) 

住宅區 

(附) 

 (0.4917) 

附帶條件： 

公園用地變更

為住宅區，應

另行擬訂細部

計畫，並俟細

部計畫完成後

法定程序發佈

住宅區 

(附) 

 (0.4490) 

道路用地 

（附） 

 (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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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實施後始得發

照建築，但應

以市地重劃方

式取得公共設

施用地。 

利用，將未完成

附帶條件地區與

鄰近已無用地需

求之公共設施用

地 一 併 檢 討 變

更，並以市地重

劃方式辦理整體

開發。 

4.考量運動公園北

側及西側計畫道

路 尚 未 徵 收 開

闢，將(北側 25 公

尺計畫道路中心

線以南及西側 8

公尺計畫道路，

納入重劃範圍。 

5.考量原公兒 1-2

現況已有既成巷

道供民眾通行，

故配合現有通路

變更部分公兒用

地為八米計畫道

路，以維持通行

功能。 

6.另考量住宅區與 

滯 洪 池 設 施 應 

有適當之隔 離，

以維護居住之安

全，故劃設適當

公園用地。 

部都委

會審議

通過並

經本府

通知日

起 3 年

內擬具

市地重

劃計畫

書，送

經市地

重劃主

管機關

審核通

過者，

應於期

限期滿

前敘明

理由，

重新提

會審議

延長上

開開發

期程。 

3.本案市

地重劃

可行性

評估報

告書經

地政單

位初步

審核尚

屬 可

行。 

5-3 5-3 5 

運動公園用

地及周邊道

路用地 

運動公園用地 

（2.4208） 

住宅區 

（附） 

（1.5139） 

公園用地 

（附） 

「公五」 

（0.5272） 

道路用地 

（附） 

（0.3797） 

道路用地 

（0.4188） 

道路用地 

（附） 

（0.4188） 

- 

附帶條件：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5-4 5-4 5 

未完成附帶

條件地區(公

兒 2) 

住宅區 

(附) 

 (0.0833) 

附帶條件： 

公園用地變更

公(兒)用地 

「公兒二」 

 (0.0833) 

1.經查西龍宮座落

之學甲區集和段

1056 及部分 1057

地號土地，係於

45 年 4 月 20 日

 



 7 

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為住宅區，應

另行擬訂細部

計畫，並俟細

部計畫完成後

法定程序發佈

實施後始得發

照建築，但應

以市地重劃方

式取得公共設

施用地。 

發布實施之「核

定 學 甲 都 市 計

畫」劃設為公兒

用地，後於 80 年

3 月 2 日發布實

施之「變更擴大

學甲都市計畫(第

一期公共設施保

留地專案通盤檢

討)」將該公兒用

地變更為附帶條

件住宅區，惟迄

今 尚 未 完 成 開

發。 

2.考量該廟並無寺

廟登記證，又土

地權屬非廟方所

有，且經地主意

願調查（寄出 10

份，回收 3 份），

僅 1 位地主有繳

納代金意願，2 位

地主建議恢復為

公兒用地，故恢

復為原計畫公兒

用地。 

6-1 6-1 6 

計畫區東南

側尚未開闢

之公共設施

用地(機 2、

市 2、停 2、

公 4 及文高

用地)及公 4

南側 4M 人

行步道 

機關用地 

「機 2」 

（0.2641） 

住宅區 

（附） 

（0.2641） 

1.文高用地於民國

70 年劃設，惟劃設

迄今仍未徵收開

闢，且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 102

年 1 月 25 日臺教

國 署 秘 字 第

1020006385 號函

表示，該署並無規

劃於文高用地作

為國立高級中學

學校設校與徵收

1.應依平

均地權

條例相

關 規

定，先

行擬具

市地重

劃計畫

書，送

經市地

重劃主

管機關

市場用地 

「市 2」 

（0.2059） 

住宅區 

（附） 

（0.2059） 

停車場用地 

「停 2」 

（0.1677） 

住宅區 

（附） 

（0.1677） 

文高用地 

（5.0500） 

停車場用地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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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停2」 

（0.3913） 

計畫。 

2.機 2 用地原係規

劃作為提供第二

鄰里單位機關與

公共建築使用，惟

迄今尚未開闢，且

亦無相關單位提

出用地需求。 

3.隨社會結構及消

費習慣改變，傳統

市場功能已漸趨

式微，經臺南市市

場處表示市 2 用

地已無用地需求。 

4.因應變更第 13 案

公共設施回饋改

採代金抵繳，致停

車場用地面積減

少，故將原公 4 部

分土地調整變更

為停車場用地，以

補足停車空間。 

5.考量公園服務圈，

原公 4 用地部分

保留，提供開放空

間供休閒遊憩，並

因應變 6-2 案(機 6

供清潔隊使用)於

周邊劃設公園，以

適度隔離。 

6.為促進土地開發

利用，將已無用地

需求之公共設施

用地予以檢討變

更，並以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整體開

審核通

過後，

再檢具

變更主

要計畫

書、圖

報由內

政部逕

予核定

後 實

施。 

2.如無法

於內政

部都委

會審議

通過並

經本府

通知日

起 3 年

內擬具

市地重

劃計畫

書，送

經市地

重劃主

管機關

審核通

過者，

應於期

限期滿

前敘明

理由，

重新提

會審議

延長上

開開發

期程。 

3. 本案市

地 重 劃

公園用地 

（附） 

「公 6」 

（0.6648） 

住宅區 

（附） 

（3.5847） 

道路用地 

（附） 

（0.4092） 

公園用地 

「公 4」 

（1.5783） 

公園用地 

（附） 

「公 4」 

（0.8832） 

住宅區 

（附） 

（0.6726） 

道路用地 

（附） 

（0.0225） 

道路用地 

（0.0329） 

住宅區 

（附） 

（0.0329） 

人行步道用地 

（0.0578） 

住宅區 

（附） 

（0.0152） 

道路用地 

（附） 

（0.0426） 

- 

附帶條件： 

以市地重劃方

式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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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發。 可 行 性

評 估 報

告 書 經

地 政 單

位 初 步

審 核 尚

屬可行。 

6-2 6-2 6 

計畫區東南

側尚未開闢

之公共設施

用地(文高用

地) 

文高用地 

（0.0944） 

機關用地 

「機六」

（0.0944） 

依臺南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105年4月20

日 環 清 字 第

1050032115號函表

示，東陽段370及

371地號土地現況

已作為學甲區清潔

隊使用，配合現況

變更為機關用地。 

 

7 7 7 

計畫區中央

位置，現為

學甲市 3 用

地 

市場用地 

「市 3」 

（0.1200） 

住宅區 

（0.1200） 

1.市 3 用地於民國

26 年於現址設立

為木造建築，46 年

部份改建為 RC 磚

造，嗣於 59 年間

外圍私有地因囿

於財力無法收購，

故原學甲鎮公所

與私有地主協議，

公有市場及外圍

私人店鋪工程同

時動工興建，惟該

外圍私有地興建

之店鋪應納入公

有市場範圍內受

有關法規之管理

約束。 

2.學甲公有市場於

88 年間因火災造

成 24 間簡易木造

二層樓房全部付

之一炬，92 年由經

濟部補助改建，並

變 更 範

圍： 

興 善 段

343、344、

345、346、

348、349、

350、351、

352、355、

356、358、

359、360、

362、363、

365、366、

367、369、

370、371、

372、373、

374、379、

380、381、

383、384、

385、386、

387 及 部

分 375 、

377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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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因原建物老舊已

不符市場建築規

格，為安全考量，

98 年經濟部核定

納入「振興經濟擴

大公共建設投資

計畫-傳統零售市

場 更 新 改 善 計

畫」，改建後之市

場於區內規劃 6M

及 4M 通行動線可

供防救災緊急通

道、購物步行及集

貨運輸之使用。 

3.市 3 用地部分已

開闢為學甲公有

零售市場使用，另

仍有部分土地為

私有，現況作為住

宅使用，經臺南市

市場處評估該私

有地部分已無市

場用地需求。 

4.為促進土地開發

利用，將已無用地

需求之公共設施

用地予以檢討變

更。 

5.變更範圍內土地

均為都市計畫發

布實施（45 年 4 月

20 日）前已為建地

目，故依據「臺南

市都市計畫區土

地變更負擔公共

設施審議原則」第

6 點第 4 項規定，

變更範圍內之土

地在都市計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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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布前已為建地目

者，得免予回饋。 

8-1 8 8 
學甲區公所

西側 

機關用地 

「機3」 

（0.2415） 

住宅區 

（0.2415） 

1.機 3 用地部分已

開闢供作學甲區

公所、原鎮民代表

會及衛生所使用，

另仍有部分土地

為私有，尚無相關

單位提出用地需

求，為促進土地開

發利用，故予以解

編。 

2.學甲區興善段 144

地號為都市計畫

發布實施前已為

建地目，又同段

141、142 及 145 地

號土地經建築主

管機關分別以 106

年 12月 20日南市

工 使 二 字

1061344440 號函

及 110 年 3 月 4 日

南市工使二字第

1100304750 號函

認定屬都市計畫

發布實施前之合

法房屋，故依「臺

南市都市計畫區

土地變更負擔公

共設施審議原則」

第 6 點第 4 項規

定，得免予回饋。 

變更住宅

區之用地

範圍：興

善段 141、

142 、 144

及 145 地

號。 

 

8-2 8 8 
學甲區公所

西側 

機關用地 

「機3」 

（0.0556） 

住宅區 

（附） 

（0.0556） 

附帶條件： 

1.應無償提供

變更後土地

1.機 3 用地部分已

開闢供作學甲區

公所、原鎮民代

表會及衛生所使

用，另仍有部分

土地為私有，尚

1.變更住

宅 區

( 附 ) 之

用地範

圍：興

善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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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總面積 30％

作為公共設

施用地，並

依「臺南市

都市計畫區

土地變更負

擔公共設施

審議原則」

規定計算代

金抵繳之。 

2.學甲區興善

段 143 地號

土地得優先

捐 贈 同 段

134 及 135

地號土地(人

行 步 道 用

地)，不足部

分依「臺南

市都市計畫

區土地變更

負擔公共設

施 審 議 原

則」規定計

算代金抵繳

之。 

3.如土地所有

權人依「臺

南市都市計

畫區土地變

更負擔公共

設施審議原

則」第 6 點

第 4款規定，

出具經建築

主管機關審

認屬都市計

畫發布實施

前之合法房

無相關單位提出

用地需求。 

2.為促進土地開發

利用，將已無用

地需求之公共設

施用地予以檢討

變更，並以繳交

代金方式辦理回

饋。 

143 地

號。 

2.土地所

有權人

應於內

政部都

委會審

議通過

並經本

府通知

日起 1

年內與

臺南市

政府簽

訂協議

書，並

於簽訂

協議書

之日起

2 年內

完成代

金繳納

後，始

得檢具

計 畫

書、圖

報內政

部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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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屋證明文件

者，得免予

回饋。 

9-1 9-1 9-1 

位於計畫區

東北側工業

區，介於中

正路、中華

路三段、中

山路與大順

路間區域，

道路西側為

嘉南大圳 

農業區 

（0.3172） 

道路用地 

（0.4295） 

1.現況計畫區之東

北側工業區開闢

率僅 59.05%，其

土地現況使用限

制係受限為聯外

道路交通不甚暢

便、地籍狹長造

成廠商設立零星

分布，剩餘土地

開發不易，致降

低 廠 商 進 駐 意

願。 

2.考量台 84 線快速

道路開通後，區

內工業區將具有

交通便利區位優

勢，劃設計畫道

路之變更後效益

除可解決裡地與

囊底路開發不易

等問題，並可提

升工業區環境基

礎，完善道路系

統，增進區內交

通路網與區外交

通之聯通性與便

捷性，故予以檢

討 劃 設 道 路 用

地，以建構完整

性與系統性之道

路路網。 

3.配合計畫區東側

現有道路以擴大

 

特種工業區 

（0.0116） 

乙種工業區 

（0.1007） 

9-2 9-2 9-2 

位於計畫區

東 北 側 工 

業區，介於

中正路、中

華路三段、

中山路與大

順 路 間 區

域，道路西

側 為 農 業

區、東側為

3-12 計畫道

路 

乙種工業區 

（0.1206） 

道路用地 

（0.1206） 

9-3 9-3 9-3 

位於計畫區

東北側工業

區內，大順

路以東之囊

底路段 

乙種工業區 

（0.1374） 

道路用地 

（0.1374） 

道路用地 

（0.0495） 

乙種工業區 

（0.0495） 

9-4 9-4 9-4 

位於計畫區

東北側工業

區之東側非

都市土地，

北端為台 19

線，南端為

市道 174 

非都市土地 

（1.7539） 

乙種工業區 

（0.0714） 

道路用地 

（1.6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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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乙種工業區 

（0.0014） 

道路用地 

（0.0014） 

都市計畫方式納

入新增劃設 12 公

尺計畫道路；並

於工業區西側新

增劃設 12 公尺計

畫道路銜接原有

計畫道路。另工

業區內囊底路予

以檢討連通至東

側 新 增 計 畫 道

路，以增加工業

區內計畫道路可

及性。 

10 10 10 學甲慈濟宮 
寺廟用地 

（0.3463） 

第一種 

宗教專用區 

（0.3463） 

1.慈濟宮領有寺廟

登記證，依「臺南

市都市計畫宗教

專用區檢討變更

審議原則」，將寺

廟用地調整名稱

為第一種宗教專

用區。 

2.慈濟宮業經內政

部 74 年 8 月 19

日以台內民字第

338095 號公告為

三級古蹟，另依

臺南市文化資產

管理處 105 年 6

月 28 日南市文資

處第 1050678472

號函所載古蹟公

告 範 圍 及 示 意

圖，變更範圍內

部分土地涉及古

蹟公告範圍，應

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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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1 11 11 鎮壽殿 
農業區 

（0.2485） 

第二種 

宗教專用區 

（附） 

（0.2159）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變

更後土地總面

積 30％作為公

共設施用地，

並依「臺南市

都市計畫區土

地變更負擔公

共設施審議原

則」規定計算

代金抵繳之。 

 

1.鎮壽殿領有南市

寺登補字第 307 

號寺廟登記證，

依「臺南市都市

計畫宗教專用區

檢討變更審議原

則」，將寺廟登記

證基地範圍予以

檢討變更為第二

種 宗 教 專 用 區

（學甲區集合段

182 地號）。 

2.考量寺廟登記證

之基地範圍未臨

接道路，故併同

將鎮壽殿持有之

土地納入變更範

圍，以連接南側

計畫道路俾利進

出，並依上開審

議原則劃設為第

三種宗教專用區

（學甲區集合段

248-1 、 249-2 、

250 、 253-2 地

號）。 

土地所有

權人應於

內政部都

委會審議

通過並經

本府通知

日起 1 年

內與臺南

市政府簽

訂 協 議

書，並於

簽訂協議

書之日起

2 年內完

成代金繳

納後，始

得檢具計

畫書、圖

報內政部

核定。 

第三種 

宗教專用區 

（附） 

（0.0326）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變

更後土地總面

積 40％作為公

共設施用地，

並依「臺南市

都市計畫區土

地變更負擔公

共設施審議原

則」規定計算

代金抵繳之。 

12 12 12 南天宮 
農業區 

（0.2491） 

第二種 

宗教專用區 

（附） 

（0.1743） 

南天宮領有南市寺

登補字第13-007號

寺廟登記證（學甲

區 信 義 段 701 地

號），依「臺南市都

市計畫宗教專用區

檢討變更審議原

則」，將寺廟登記證

土地所有

權人應於

內政部都

委會審議

通過並經

本府通知

日起 1 年

內與臺南

廣場用地（兼

供停車場使

用）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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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廣（停）

一」 

（0.0748） 

基地範圍予以檢討

變更為第二種宗教

專用區。 

市政府簽

訂 協 議

書，並於

簽訂協議

書之日起

2 年內將

應捐贈之

公共設施

用地一次

全數無償

移轉予臺

南市後，

始得檢具

計畫書、

圖報內政

部核定。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廣

場用地（兼供

停車場使用）。 

 

13 13 14 

計畫區南側

工業區-金器

工業 

乙種工業區

（附） 

（0.2562） 

乙種工業區

（附） 

（0.1909） 

1.本案土地係於 77

年 10 月 17 日發

布實施之「變更

擴大學甲都市計

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案」，由農業區

變更附帶條件乙

種工業區與停車

場用地，惟迄今

尚未依附帶條件

規定辦理無償提

供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2.金器工業 104年 1

月 16 日金字第

2015011601 號函

表示，應捐贈之

停車場用地(學甲

區欣榮段 581-3

地號)座落於廠房

圍牆內，週邊均

為田地，尚無規

劃闢建為停車場

1.土地所

有權人

應於內

政部都

委會審

議通過

並經本

府通知

日起 1

年內與

臺南市

政府簽

訂協議

書，並

於簽訂

協議書

之日起

2 年內

完成代

金繳納

後，始

得檢具

計 畫

乙種工業區

（供作停車場

使用） 

（附） 

（0.0653） 

停車場用地 

「停八」 

（0.0653） 

乙種工業區

（附） 

（0.0653） 

附帶條件： 

1.變更百分之

二十為停車

場用地，百分

之八十為工

業區。 

2.應由土地所

有權人無償

提供公共設

施用地或以

市地重劃方

式辦理。 

附帶條件： 

1.應自願捐贈

變更後土地

總面積 20％

作為公共設

施用地，並

依「臺南市

都市計畫區

土地變更負

擔公共設施

審議原則」

規定計算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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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金抵繳之。 

2.如未能於期

限內完成回

饋，則予以

變更恢復為

農業區。 

用地之迫切性，

建議改以代金方

式抵繳之。 

3.考量應捐贈之公

共設施用地已作

為廠房使用，爰

修訂附帶條件規

定，改以代金方

式抵繳之。 

4.因現行停車場用

地已有建物，為

利車輛進出，調

整區位至基地東

南側，並變更為

乙種工業區(供停

車場使用)（附），

參照「都市計畫

工業區毗鄰土地

變更處理原則」

僅得作為開放空

間供停車使用，

且不得計入法定

空地。 

書、圖

報內政

部 核

定。 

2.停車場

用地面

積減少

部分，

另於變

更案第

6 案劃

設 補

足。 

14 14 15 華宗橋西側 
農業區 

（2.0213） 

公園用地 

（兼供滯洪池

使用） 

「公(滯)二」 

（2.0213） 

1.鑒於華宗橋正規

抽水站抽水量達

18.0cms，惟學甲

市區保護標準為

重現期 5 年，計畫

洪峰量約 23.5cm，

考量因超過正規

抽水站抽排量，為

達到市區降雨強

度 5 年重現期之

防洪效益，劃設滯

洪所需空間。 

2.劃設範圍係考量

為避開現有建築

用地及避免造成

夾雜零星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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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土地，將部分農業

區變更為公園兼

滯洪池用地，藉以

提升整體排水效

益，減輕華宗橋抽

水站遭逢瞬時豪

大雨時，部分市區

淹水問題，以確保

抽水站正常運作。 

15 15  華宗橋西側 

行水區 

（6.4909） 

河川區 

（11.3059） 

依經濟部、內政部

92年12月26日經水

字第0920091568號

及 台 內 營 字 第

0920091568號會銜

函送之「有關河川

及區域排水流經都

市計畫區之使用分

區劃定原則」，並經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以106年3月31日南

市 水 工 字 第

1060338768號函認

定將軍溪排水存在

之河道用地及行水

區統一分區名稱為

河川區。 

 

河道用地 

（4.8150） 

新

增

１ 

  

計畫區南側

二港仔社區

綠 4 用地及

周邊農業區 

農業區 

(0.0835) 
道路用地 

(0.0950) 

1.為解決二港仔遷

村基地範圍內部

分土地無法指定

建築線之問題及

現有綠地與農業

區間之隔離設施，

因地形落差作有

擋土牆，導致部分

農業區土地因無

法排水已不利農

作之情形。 

2.為增進道路系統

之聯通性，將編號

 

綠地(帶)用地 

「綠 4」 

(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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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

展

編

號 

報

部

編

號 

公

展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4-20M」計畫

道路往南延伸至

二港仔遷村基地

南端，於取得同意

書土地範圍內劃

設 15M 計畫道路。 

註：1.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本計畫未指明變更部分，應以原計畫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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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變更內容第5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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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變更內容第6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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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變更內容第7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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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變更內容第8-1、8-2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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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變更內容第9-1、9-2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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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變更內容第9-3、9-4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26 

 

圖8 變更內容第10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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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變更內容第11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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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變更內容第12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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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變更內容第13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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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變更內容第14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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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變更內容第15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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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變更內容新增1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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